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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18】第 85 号）。关注函主要内容及回复如下： 

2018年 3月 23日，你公司披露公司控股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威实业”）实际控制的企业新疆友邦数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友邦”）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于 2017年 6月至 11月期间分 5笔向新疆友邦

以预付材料款的名义付出资金共计 1.7 亿元，于 2017 年 12 月全部收回，并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收到利息 240.38 万元。2018 年 1 月至 2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分 3笔再次向新疆友邦拆借资金共计 3.6亿元，截

止 2018年 3月 21日，上述资金尚未归还，你公司披露拟在六个月内归还。新疆

友邦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日最高余额 3.6 亿元，占上市公司 2016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40.04%。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补充披露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3.1条、

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3 条和第 13.3.4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请律师就上述问

题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上述占用资金事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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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律师（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回复： 

根据公司发布的公告，公司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 1-2 月向公司控股股东

的关联方新疆友邦提供资金 17,000 万元、36,000 万元。截至目前，新疆友邦仍

有 3.3 亿元资金尚未归还。根据公司人员提供的说明，经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新疆友邦认真协商，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对于上述借款，已提供明确的还款计

划，但公司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占用资金的问题。 

我们认为，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及解决方案构成《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3.3.1、13.3.2 条款中的有关情形。 

 

2、请详细披露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相关方就解决资金占

用的解决措施及具体时间安排。 

公司回复：  

2017 年关联方占用的 5 笔共 1.7 亿元资金，公司是以购买工程材料（用于天

然气管网建设的钢材）的名义与新疆友邦签署的采购合同，履行了公司内部正常

的合同审批及付款流程。公司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在 2018 年 3 月与关联方新

疆友邦补签了借款合同。2018 年关联方占用的 3 笔共 3.6 亿元资金，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是以与新疆友邦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借出的。 

关联方占用的资金用于公司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中心片区兴建的“浩源大厦”

项目。该项目由盛威实业下辖的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建成后除做为新疆浩源的

办公场所外，还考虑了子公司及其他拟投资企业的办公用房和公寓。工程于 2017

年春动工，实施过程中因资金周转困难，为保证工期和避免发生拖欠民工工资问

题，故拆借占用了公司资金。 

截止 2018 年 3 月 29 日，新疆友邦已归还其中的 3000 万元至上海源晗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账户，其余 3.3 亿元资金尚未归还。 

经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新疆友邦认真协商，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预

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占用资金的问题，制定的具体还款计划如下。 

序号 承诺归还本金时间 还款本金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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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 10,000.00 

2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 10,000.00 

3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13,000.00 

合计 
 

33,000.00 

所占用资金的利息根据借用时间长短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由新疆友邦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给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新疆友邦已对上表所列的还款计划出具了承诺函。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信守还款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及时披露资金

回款的进展情况，直至拆借资金及利息全部归还。 

 

3、请自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回复：  

经认真自查，截止 2018 年 3 月 30 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4、请你公司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八章的规定，说明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措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内控制度是否完

善、有效，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回复：  

经过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八章的规定，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措施在资金管理、信息披露方面有漏

洞，其运行控制的环节部分失效，存在重大缺陷。 

除上述缺陷外，目前公司在其他主要方面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未发现重大

缺陷。 

针对上述重大缺陷，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整改弥补。 

（1）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进

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三会运作，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和监事会的监

督作用，约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规范的决策和经营行为。 

（2）修订完善有关制度 



证券代码：002700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8-026 

 4 

修订完善公司现有的《关联交易实施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以及与

其相关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内容，

进一步完善资金支付及合同审核流程及审批权限，切实加大相关制度的执行力

度，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3）强化内部审计工作 

公司将大力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建设，完善内审流程、杜塞漏洞、防患于未

然。为防止再次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审计部及财务部门将密

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定期核查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

来明细，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对发生关联方

资金往来事项要及时向董事会汇报并及时告知董事会秘书，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今后涉及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业务，在履行审批程序的同时必须提

前到董事会秘书处报备。 

（4） 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守法合规意识 

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收集与上市公司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违规案例，汇编成册印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特

别是实际控制人学习。公司还将不定期邀请常年法律顾问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进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系统培训，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合规意识，严格按照

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保证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 日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日



